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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日程 

 

会议时间：2014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十时 

会议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 258 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 5 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单银木先生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会议议程： 

1、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8、全体股东审议上述议案 

9、对上述议案进行记名式投票表决 

10、宣布表决结果 

11、公司独立董事将在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12、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3、大会闭幕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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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保证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股东大会设秘书处（董事会秘书为秘书处负责人），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

理相关事宜。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定会议的正常

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时出示或提交本人身

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帐户卡、加盖法人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理人）、持股凭证等文件。 

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以及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五、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在秘书处登记，并填写《股

东大会发言登记表》；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提问的，需先向会议主持人提出口头申请，经同

意后方可发言或提问。 

六、每位股东发言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3 次，每次发言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5 分钟。在

本次股东大会进入表决程序时，股东不得再进行发言或提问。 

七、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八、为保持本次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

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

请的中介机构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进入会场。 

九、为保持会场秩序，在会场内请勿大声喧哗。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予以查处。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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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方法说明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组织工作由秘书处负责。 

三、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对议案进行表决

时，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四、表决相关规定 

⑴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

反对或者弃权，并在表决票相应栏内划“○”，三者中只能选一项。未填、错填、字迹无法

辨认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多选的表决票按无效票处理，不计入本次表决的有效表决票总数。 

⑵ 为保证表决结果的有效性，请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务必在表决票上填写股东信息，并

在“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名”处签名。未完整填写股东信息或未签名的表决票，按无效

票处理，不计入本次表决的有效表决票总数。 

五、本次股东大会设立票箱若干，请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秘书处员工的指示依次进

行投票。 

六、现场投票结束后，监票人在律师的见证下，打开票箱，由计票人进行清点计票。 

七、现场投票结果统计完毕后，监票人负责核对最终投票结果并在统计表上签字，由监

票人代表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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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各位股东： 

根据会议议程，请各位股东审议《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议案二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根据会议议程，请各位股东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杭

萧钢构 2013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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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根据会议议程，请各位股东审议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6 

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 

2013 年 4月 23 日，四届十二次会议 1、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不

含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3 年 4月 26 日，四届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杭萧钢构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 

2013 年 5月 17 日，五届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召集人的

议案》 

2013 年 5月 28 日，五届二次会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2、 《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方案的议案》；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单银木先生等九名人员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201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9、 审计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单

银木先生免予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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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月 22 日，五届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3 年 10月 28 日，五届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独立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决策符合法定程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

勉尽责，切实执行了股东大会决议，没有损坏股东及公司的利益。 

（三）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本年度公司监事会检查了公司业务和财务情况，审核了公司的季度、半年度、年度财务

报告及其它文件。公司监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客观的，公司的各期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募集资金，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都已经履行了相关程序。 

（五）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价格合理，未发现内幕交易、没有损害股东权益或造成

资产流失。 

（六）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联交易均按双方协议执行，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股东及公司

利益。 

（七）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八）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 2014 年 1 月 27 日发布了《2013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与 2013 年年报披露的

实际数据不存在较大差异。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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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 

根据会议议程，请各位股东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一、报告期末公司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3 年 2012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1 年 

营业收入 3,973,767,350.30 3,042,843,013.78 30.59% 3,581,268,66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4,573,085.16 -115,480,372.67 138.60% 70,644,19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068,961.07 -110,589,247.71 132.62% 48,646,06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9,056,468.23 -93,485,477.36 195.26% -306,794,604.30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11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88,647,229.86 744,114,618.04 5.98% 862,299,801.22 

总资产 6,200,858,542.00 5,716,911,120.90 8.47% 5,503,699,770.35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3 年 201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1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 -0.249  138.60% 0.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 -0.249  138.60% 0.1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78 -0.239  132.62% 0.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2% -14.28% 增加 20.09 个百分点 8.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13.67% 增加 18.38 个百分点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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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明细项目 2013 金额 2012 金额 2011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3,580.70 -244,775.49 -1,285,940.8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9,186,800.62 11,136,614.11 7,102,863.75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2,280,466.90 -4,00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8,105,336.51 18,105,336.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226,160.83 -474,136.43  5,690,267.82 

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数；    -633,680.83    -348,960.30 -287,492.64  

所得税的影响数； -1,728,737.23 865,002.76 -3,326,899.81 

合计 8,504,124.09 -4,891,124.96 21,998,134.81 

 

三、资产构成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6,200,858,542.00 元，其中流动资产为 5,140,365,083.38 元，固

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等为 819,349,341.92 元，无形资产为 132,952,900.80 元。报告期末，公司

负债合计为 5,005,837,624.33 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788,647,229.86 元。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产生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516,714,610.96 449,963,122.91 14.83 本期存入承兑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4,890,179.15 7,620,000.00 95.41 
期末收到银行承兑汇票未背书或

贴现所致 

应收账款 584,838,428.98 430,427,679.13 35.87 本期工程款结算增加所致 

存货 3,807,671,234.03 3,489,774,039.60 9.11 收入增加影响未结算工程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9,318,471.97 58,731,502.77 18.03 
预售房产收入预提营业税、城建

税、土地增值税等增加 

固定资产 805,387,289.85 886,521,793.00 -9.15 正常折旧减少 

在建工程 13,962,052.07 9,893,590.48 41.12 厂房改造所致 

应付票据 840,756,986.12 682,138,576.58 23.25 
本期支付的未到期商业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178,441,342.38 1,029,902,991.97 14.42 应付材料款及工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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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产生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预收款项 881,165,852.28 1,061,553,615.82 -16.99 

房地产达到交付条件结转预收售

房款以及预收工程款结算减少所

致 

应付利息 5,518,233.32 8,799,464.32 -37.29 
本期归还外部借款导致期末应付

利息减少 

其他应付款 131,547,410.43 54,400,651.33 141.81 
因往来款、及代收代付款项增加

所致 

长期应付款 
 

681,410.00 -100.00 合同约定期限到期 

预计负债 14,569,084.96 59,045,184.59 -75.33 
依据诉讼案件本期判决情况将以

前期间计提的预计负债转销 

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产生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3,973,767,350.30 3,042,843,013.78 30.59 

万郡房地产一期项目交付确认

房产销售收入以及多高层钢结

构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415,566,353.75 2,664,702,427.26 28.18 

万郡房地产一期项目交付结转

房地产开发产品成本以及多高

层钢结构产品成本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70,656,311.17 36,461,389.33 93.78 
房地产项目实现销售收入，结转

预交营业税金及附加所致 

管理费用 205,116,470.01 169,095,574.05 21.30 研发费及人力成本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6,803,188.39 135,615,487.11 -80.24 

上期因诉讼判决单项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本期主要为账龄组合

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18,105,336.51 -100.00 

上期因远期结汇产品到期结转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无此事

项 

营业外支出 977,983.35 2,997,224.57 -67.37 
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以及非常

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502,603.00 -36,361,389.96 148.14 

上期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

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递延

所得税为负数，本期无此类事项 

现金流量情况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产生变动主要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552,956.18 11,464,231.00 53.11 
本期出口销售收入增加导致收

到的出口退税款项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00,000.00 1,187,847.80 -41.07 本期收回上期出让股权款项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658,520.00 297,761.50 121.16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

较上年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48,463,443.73 29,668,503.31 63.35 

本期内蒙杭萧购入土地使用权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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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50,000.00 
 

全增长 
本期新设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94,985,933.09 473,210,811.16 -79.93 

上年订单融资业务执行完毕收

回订单融资保证金，本期无此

事项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63,127,859.51 62,806,653.66 159.73 

本期支付的银行承兑保证金大

幅增加所致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议案五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 

根据会议议程，请各位股东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母公司 2013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44,573,085.16 元 人 民 币 ， 2013 年 末 母 公 司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利 润 为                  

107,553,488.44 元，公司拟以总股本 553,458,21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0.3 元（含税）,共计 16,603,746.51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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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会议议程，请各位股东审议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3 年度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遵循

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顺利完成年度审计任务，拟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14 年的财务审计机构，同意支付其 2013 年度审计费用 75 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议案七 

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会议议程，请各位股东审议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拟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其报酬。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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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2013 年度，我们

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认真行使公司

所赋予的权利，及时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信息，全面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积极出席公司

2013 年召开的相关会议，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客观的意见。我们就独

立董事在 2013 年度中的工作情况进行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竺素娥：中国籍，女， 1963年出生，北京商学院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浙

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教授、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生

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2、张耀华，中国籍，男，1970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EMBA，硕士，现任戴尔（中国）

有限公司和戴尔（成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3、李有星，中国籍，男，1962年10月出生，博士学位，浙江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专长于公司法、证券法、金融法和资本市场法学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获浙江省

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称号，现任浙江大学公司上市与并购法研究室主任，浙江省金融（证券）

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海翔药业、万好万家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均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所要求的独立性，不存在任何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情况 ： 

2013 年 5月 17 日开始，我们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独立董事李有星在

2013 年 9月 23 日开始履职，代替已辞职独立董事张绪生），在我们任职以来，公司共召开

了 7 次董事会、3 次股东大会，我们认真审议议案,并以严谨的态度行使表决权,发表独立意

见。2013 年度出席会议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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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

事姓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大

会情况 

本年应参

加董事会

次数 

亲自出

席次数 

以通讯方

式参加次

数 

委托出

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

两次未亲

自参加会

议 

出席股东大

会的次数 

竺素娥 7 7 6 0 0 否 1 

张耀华 7 7 6 0 0 否 2 

李有星 3 3 3 0 0 否 1 

2、召开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情况：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照制定的工作细则组织召开会议,对公司的规范发展提出合理化

建议。除战略委员会外，其余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并且独立董事占多数。  

在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工作中，我们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经验，分别从战略、管理、法律、

会计等角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切实发挥了各专门委员会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作

用。  

3、现场考察及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我们积极参加公司季度会议及重要事项的

专题会议，以加强对公司的了解并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对公司发展提出合理性建议，公司管

理层高度重视与我们的沟通交流,定期汇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为我们

履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支持。  

三、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2013年,我们对以下事项进行了重点关注，对其合法合规性作出独立明确的判断,发表独

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交易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定价符合市场原则，不

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进行了充分完整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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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担保是审慎的，对外担保风险是可控的。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没有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

况。 

4、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及薪酬情况：报告期内,公司聘任单银木、陆拥军、蔡璐璐、陈瑞

4 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李有星为独立董事，我们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

意见：候选人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具

备履行工作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与考核结果的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披露的报酬金额与实

际发放情况相符,且符合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及《绩效管理制度》的规定。  

5、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情况：经查阅公司公告，2013 年 4 月 10 日（在我们担任本届

独立董事前），公司发布了《2012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受公司与武汉香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和武汉中联三星实业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影响，需对公司 2012 年度

或有事项计提预计损失。 

6、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未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7、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 2012 年度亏损，

公司 201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8、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单银木先生股改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上述承诺事项，在报告期内已履行完毕。  

9、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共发布 4 个定期报告和 47 个临时公告，经持

续关注与监督,我们认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执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报送程

序,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0、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经查阅公司公告，2013 年 4 月 23 日（在我们担任本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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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前），公司发布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调整方案》，明确了部控制规范的组织领导、

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计划、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计划、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等。为贯彻实施《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公司已设立由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主管的审计监察部，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的管

理机构和岗位设置、岗位分工和职责，以及已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实施情况进行系统的检

查、分析和梳理，将重要业务现有的政策、制度与风险清单进行对比，查找内部控制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调整方案》在有序开展工作。 

11、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10 次董事会（新

一届独立董事竺素娥和张耀华参加了任职期间内的 7 次，李有星参加了任职期内的 3 次），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内容真实、完整，程序合法、规范，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均能采纳。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委员会根据公司、市场、行业及国家宏观环境，对公司战略发展方

向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及《绩效管理制

度》，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进行了审核；提名委员会对年度内新聘任

董事和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法规规定和公司发展需要；审计

委员会对公司审计监察部的日常工作进行了督促、指导，并积极协助和指导公司 2013 年年

报的编制事项，就年报审计安排及重要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保持沟通。 

12、其他工作情况：报告期内,没有对本年度的董事会议案提出异议；没有独立董事提

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没有独立董事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报告期内，我们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秉承对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忠

实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勤勉尽责，加强与公司管理

层的沟通，充分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积极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进一步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述职人: 竺素娥 张耀华 李有星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